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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女士与崔先生经人介绍相识

相恋、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女。 然

而， 两人婚后感情不和，2021 年 4

月，两人发生争执后，崔先生离家出

走，令宁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

一走便是四年。四年中，宁女士独自

抚养照料女儿，崔先生既没有回家，

也没有联系妻女， 更没有对家庭履

行任何责任。 女儿经常询问宁女士

“爸爸去哪了？ ”宁女士只能一边安

抚女儿，一边试图寻找崔先生下落。

后经公安机关查询， 崔先生离

家后来到宝山区务工， 宁女士于是

将崔先生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判令

双方离婚并要求崔先生支付分居期

间的子女抚养费 8 万余元。

法院向宁女士释明， 抚养费是

由子女向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父母进

行主张的， 而不是由夫妻一方向另

一方提出。因此，宁女士的主体并不

适格。 宁女士当庭变更诉请为主张

离婚经济补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宁女士与崔

先生自 2021 年 4 月起分居至今，再

无共同生活的意向， 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应准予离婚。 分居期间，宁女

士为抚养孩子、 照顾家庭付出了较

多心血， 而崔先生并没有履行相关

义务， 崔先生理应向宁女士支付合

理的经济补偿。 综合考量相关因素

后， 法院判令由崔先生向宁女士补

偿 5 万元。

● 分居期间抚养费用在主体

适格的情形下可以在离婚诉讼中一

并处理

根据我国《民法典》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相关

规定， 在父母不履行抚养费的情况

下，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

的成年子女， 享有要求父母给付抚

养费的权利， 因此主张抚养费的主

体是子女一方。

司法实务中， 抚养子女一方往

往在离婚纠纷中， 要求法院对离婚

后的子女抚养问题做出处理， 也要

求另一方对分居期间所发生的子女

抚养费给予补偿。对此，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

三批）———婚姻家庭专题”对夫妻一

方起诉离婚时是否可以向另外一方

主张分居期间子女的抚养费问题进

行了解答。 该解答再次明确了子女

一方系抚养费的请求权主体， 同时

在程序上可在离婚诉讼中一并对子

女的抚养费进行处理， 即夫妻一方

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离婚， 同时以子

女的名义（作为法定代理人）向对方

主张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虽然离婚

纠纷和抚养费纠纷分属两个不同案

由，当事人也存在差别，但在离婚诉

讼中一并处理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能够提高诉讼效率， 避免子女后续

另行起诉的诉累， 实现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该案中， 宁女士根据法庭的释

明变更诉请主张为离婚经济补偿。

倘若宁女士以女儿法定代理人的名

义在离婚诉讼中向崔先生主张抚养

费，法院也应当一并处理。

●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

受夫妻关系影响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法

定的、无条件的、强制性的义务，不

受夫妻关系的任何影响。 无论婚姻

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后， 无论是共

同生活还是分居期间， 都不能免除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现实中， 夫妻未离婚但分居的

情况并不少见。分居期间，夫妻各自

控制和支配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

产，婚生子女跟随一方生活，但另一

方对未成年子女仍应承担相应的抚

养义务。

● 分居期间未成年子女抚养

费的计算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

虽然抚养费是给未成年子女

的，但夫妻双方分居期间，夫妻财产

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 夫妻各自控

制和支配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

婚生子女跟随一方生活， 抚养子女

一方往往独立承担了子女的生活、

教育等费用，无疑加重了其义务，另

一方对分居期间所发生的子女抚养

费给予补偿。审判实践中，法院会在

综合以下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补偿的

最终给付金额：（1）夫妻分居期间，

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存在怠于履

行抚养义务的情形；（2）夫妻分居时

间的长短；（3）夫妻分居期间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4） 怠于履行方的

实际经济承受能力；（5）实际产生的

抚养费数额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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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武之歌

当劳动者已经与一家企

业建立了劳动关系，但由于主

观或者客观原因，该劳动者又

被委派到关联企业工作，与关

联企业同样建立了劳动关系，

形成了多个关联企业交替或

者同时用工的情况，这种现象

被称为混同用工。 近日，在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劳动争议纠纷中就遇

到了混同用工的情况。

2016 年 9 月，王某入职某连锁

超市集团的上海公司， 担任行政工

作。根据公司安排，王某需要在上海

和浙江两地的超市轮换上班。此后，

王某先后与该超市的浙江公司、上

海公司、 上海某区域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且劳动合同所载工作期间

存在部分重叠。

2022 年，王某在浙江工作期间

出现了委托他人打卡的行为。 根据

超市方的规章制度， 对该行为应当

予以通报批评， 但超市方却对王某

作出了严重警告处分，并处罚 3000

元。 同年 9 月 24 日，超市方又以王

某“为自己或他人更改、伪造考勤信

息” 为由再次对他作出严重警告处

分。同日，上海公司向王某发出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王某提起劳动仲裁。 仲裁委支

持了王某请求超市方支付欠发工资

的请求。然而，王某和超市方都不服

仲裁裁决， 于是诉至法院。 王某认

为，超市方与他解除劳动关系时，他

与上海公司、 上海某区域公司的合

同都没到期， 因此应当由两家公司

共同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责任。上海某区域公司则认为，超市

方存在混同用工情况， 相关责任应

当由上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基于上海某区域公司

与浙江公司、 上海公司混同用工的

事实，追加浙江公司、上海公司为第

三人。 一审判决，上海某区域公司、

上海公司应共同支付王某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及部分欠发工资。

上海某区域公司、 上海公司不

服，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合议庭审理后认为， 根据查明

的事实， 超市方对王某作出了两次

严重警告， 第一次的处罚重于公司

奖惩管理规定应给予的通报批评，

因此不符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第

二次的处罚缺乏事实依据。因此，超

市方根据两次严重警告解除劳动合

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 应当向王

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并支付欠发的工资。

同时， 合议庭认为， 王某入职

后， 先后与三家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接受用工管理，因此确定责任

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 合议庭

注意到，王某离职前，其工资由上海

公司发放， 而基本养老保险由上海

某区域公司缴纳， 因此可以认定案

涉用人单位采用了混同用工形式。

此外， 在上海某区域公司向法院提

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同

时加盖了上海某区域公司、 上海公

司的印章， 可视为两家公司愿意承担

因涉案纠纷产生的各项责任。

最终， 合议庭对王某要求上海某

区域公司、 上海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

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

下简称《解释（二）》）公布于 2025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解释（二）》明确，

对混同用工， 法院可判令各用工单位

对劳动者承担共同责任。

混同用工常出现在关联企业的用

工模式中， 因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密

切， 由熟悉业务的劳动者在多家关联

企业中同时或交替上班， 不仅有利于

企业经营，且为企业节约了用工成本。

然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如果在发

生争议后仅选择一个用工主体承担责

任， 不仅需要考虑诉讼管辖、 执行地

点、企业的履行能力等，还要考虑如何

兑现其他用工主体所取得劳动成果的

相应报酬。 法院如要求劳动者单独选

择一个用工主体， 则难以在同一个案

件中判令其他用工主体对劳动者付出

的劳动支付相应对价， 不利于对劳动

者提供全面的保护。

因此， 在混同用工的劳动争议审

理中， 应保障劳动者选择劳动关系主

体的权利。 劳动者选择多个用工主体

承担责任的， 判令其共同对劳动者承

担支付责任更符合公平原则， 能够更

充分地保护劳动者的按劳取酬权，也

能敦促企业在选择有利于自身经营的

混同用工模式的同时， 对劳动者按劳

付酬，实现利益和责任的合理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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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法定义务， 不因夫妻关系

变化而受到影响。 当父爱已经缺失， 作为父亲的责任是否

可以缺位？ 近期，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纠

纷案件， 夫妻之间发生争吵， 丈夫离家出走四年杳无音信，

妻子只能独自承担抚养女儿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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